企业市以上劳动模范荣誉津贴申请
由财政发放申报表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所属县级市、区
	
	企业性质
	

	申请由财政发放的原因
	破产（  ） 改制（  ） 特别困难（  ） 其他（  ）
详细情况： 

	劳模名单（不够可另附页）
	姓名
	劳模级别
	身份证号
	银行卡号
（江苏银行账户）
	已发至何时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主管部门(县级市、区经信局或市属局、公司)意见（盖章）
	
	县级市、区总工会（市属局、公司工会）意见（盖章）
	

	说明：
根据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市以上劳动模范待遇标准的通知》苏府办〔2014〕206号文件精神，“劳模荣誉津贴所需资金原则上由劳模所在单位解决，农民劳模和破产、改制及特别困难企业所需资金，由劳模所在的市、区财政支出（姑苏区的劳动模范荣誉津贴，由市级财政承担），同级工会发放。”
此表为企业申请由财政承担退休劳模荣誉津贴的依据，企业应如实填写，详细说明企业情况及申请由财政发放的原因。企业情况需经主管部门和所属工会审核确认并加盖公章。
需由苏州市财政承担的部分，由市、区总工会（市属局、公司工会）将此表报苏州市总工会一份。


